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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 维修后完工状态符合设备的安装验收规范。 

d) 乙方应遵守国家、行业和甲方的各项法律法规、标准和相关的文件，甲方具体

的各项标准、规程和管理程序见附件 C所示。 

4 服务商的选择条件 

4.1 服务商的业绩与经验 

a) 能够遵守国家和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，并且没有任何不良记录。 

b) 在相关的维修和制造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，并且具有良好的维修业绩。 

c) 具有从事过核电站设备维修的相关经历，并且具备起重设备的维修经验和资质。 

d) 熟悉核电站设备的维修流程，并且具有一定数量的专业维修人员和取得国家或

行业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。 

4.2 服务商的管理能力 

a) 能够认同并接受田湾核电站相关的维修管理和规定。 

b) 能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甲方委托的各项工作。 

c) 具有明确的管理分工和一套完善的管理协调体制。 

d) 乙方在安全、质量等方面负直接责任。 

5 进度的要求 

5.1 服务的期限 

甲方拟将3号机组和4号机组开始商运后至2020年 12月 31日止所有起重设备的日

常维修项目委托给乙方来进行承担。 

服务期限 3 号机组预计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4 号机组预计自

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 

5.2 进度的要求 

a) 维修项目的执行按相应日常、小修、大修计划执行，乙方计划调整须得到甲方

同意。 

b) 在准备阶段，乙方应根据甲方的要求，编制自己责任范围内的维修准备计划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